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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概述  

   2019 年 5 月 2 日，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委托江苏新清源环 

保有限公司承担《长龙山振兴、伯乐采石场等废弃矿坑及六国化工磷石

膏生态修复治理项目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

影响评价法》、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、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

参与办法》等文件规定，建设单位完成了本项目环评第一次公示、第二

次公示。 

2019 年 5 月 8 日，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在铜陵市生态环境局

网站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，公示主要内容为项目概况、环境

影响评价工作程序及主要工作内容、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、公众提

出意见主要方式、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信息及联系方式等。公示时限为

2019 年 5 月 8 日至 2019 年 5 月 21 日，公示有效期为 10 个工作日。 

2019 年 6 月 3 日，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主要内容编制完成后，根据

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的相关要求，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

司在铜陵市生态环境局网站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，公示主要

内容为项目概况、主要影响、防治措施、结论、征求意见稿查阅方式、

征求意见范围、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等，以及环境影响报告书征

求意见稿、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。公示时限为 2019 年 6 月 3 日至 20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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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6 月 15 日，公示有效期为 10 个工作日。在网络公示期间，安徽六国

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报纸、现场张贴公告的形式对本项目环境影响报

告书进行同步公示。 

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 

2.1 公开内容及日期  

  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2 日委托江苏新清源环保

有限公司承担《长龙山振兴、伯乐采石场等废弃矿坑及六国化工磷石膏

生态修复治理项目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编制工作。根据《环境影响评

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的相关要求，在项目环评委托后 7 日内，安徽六国化

工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8 日在铜陵市生态环境局网站进行了环

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，公示期限为 2019 年 5 月 8 日至 2019 年 5 月 21

日，公示有效期为 10 个工作日。公示主要内容为项目概况、环境影响

评价工作程序及主要工作内容、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、公众提出意 

见主要方式、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信息及联系方式等。 

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于 2018 年 4 月 16 日由生态环境部

部务会议审议通过，2018 年 7 月 16 日公布，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

根据规定，“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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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内，通过其网站、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

相关政府网站，公开信息....” 

因此，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内容和日期符合《环境影

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中要求。 

2.2 公开方式  

2.2.1 网络  

 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采用网络公示，公示网站为铜陵市生态环境

局网站。铜陵市生态环境局网站是铜陵市相关政府网站，定期宣传发布

环境相关信息，是铜陵市人民长期关注的网络平台。因此，本项目首次

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选取的网络平台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

法》中“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

站”相关要求。 

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（网址：

http://sthjj.tl.gov.cn/5831/5832/5837/5840/201905/t20190508_580262.html

 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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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.2 其他  

  无。 

2.3 公众意见情况  

 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。 

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 

3.1 公示内容及时限  

 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全部内容编制完成后，我公司于 2019 年 6

月 3 日进行了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。公示主要内容为项

目概况、主要影响、防治措施、结论、征求意见稿查阅方式、征求意见

范围、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等，以及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、

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。并在通过铜陵日报、现场张贴的形式对环评相

关内容进行同步公示。公示时限为 2019 年 6 月 3 日至 2019 年 6 月 15

日，公示有效期为 10 个工作日。 

因此，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

中公示内容、“征求公众意见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”等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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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 公示方式  

   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通过网络、报纸和张贴方式同步公开，

公示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中“三种方式同步公开”等要

求。 

 

3.2.1 网络  

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

见表首先采用网络公示，公示网站为铜陵市生态环境局网站，网址：

http://sthjj.tl.gov.cn/5831/5832/5837/5840/201906/t20190603_584243.html

。铜陵市生态环境局网站是铜陵市相关政府网站，定期宣传发布环境相

关信息，是铜陵市人民长期关注的网络平台。因此，本项目环境影响报

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选取的网络平台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

法》中“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

站”相关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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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.2 报纸  

  在本项目网络公示期间，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第十

一条中要求“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，且在征求

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 次”。本项目于 2019 年 6 月

10 日、2019 年 6 月 12 日在铜陵日报，2019 年 6 月 11 日、2019 年 6 月

14 日在铜化集团报，共进行了 4 次环评信息公告。 

其中《铜陵日报》是中共铜陵市委机关报，是铜陵地区最大的、

综合实力最强的日报之一，已有多年发展历史。创刊日期：1982.1.1。

通讯地址：安徽省铜陵市淮河北路 30 号。 国内统一刊号：CN34-0008。

国内邮发代号：25-15。铜陵日报具有新闻性强，可读性高，受众面广

等特点，更贴近大众，使受众有一定的归属感，从而更有利于信息的有

效传播。铜陵日报在宣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、 “三

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

针政策，反映全市文明建设的新成就、新经验，表彰先进，批评落后，

介绍国内外大事，传播科学文化知识起到重要作用。为提高本项目环境

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广泛性、便利性、真实性，我公司选取《铜陵日报》

进行环评信息公示，载体选取符合相关要求。

https://baike.sogou.com/lemma/ShowInnerLink.htm?lemmaId=189058&ss_c=ssc.citiao.link
https://baike.sogou.com/lemma/ShowInnerLink.htm?lemmaId=7664294&ss_c=ssc.citiao.lin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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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：铜陵日报 6 月 10 日第一次信息公开截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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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图：铜陵日报 6 月 12 日第二次信息公开截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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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：铜化集团报 6 月 11 日第一次信息公开截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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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：铜化集团报 6 月 14 日第二次信息公开截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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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.3 张贴  

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第十一条中“通过在建设项目

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，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

少于 10 个工作日”的要求，在本项目网络公示期间，我公司于 2019

年 6 月 4 日在项目周边主要敏感点狮子山国际汽车城等处张贴了本项目

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材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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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：张贴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材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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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：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材料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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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：公众反馈意见电话记录截图 

 3.4.2 电子邮件反馈意见 

征求意见稿发布期间建设单位收到 2 份电子邮件，投件者未透露姓

名，均称附近居民，其中 1 名自称为义安区长龙山村曹村村民组村民，

1 名自称为铜陵国际汽车城所在的公司。电子邮件反馈意见和我公司回

复截图如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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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4.3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反馈意见情况 

3.4.3.1 电子邮件反馈 

征求意见稿发布期间我公司通过电子邮件收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

评价公众意见表 1 份。公众意见表及我公司反馈意见截图如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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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4.3.2 入户发放调查表 

征求意见稿发布期间我公司于 6 月 14 日组织人员入户发放公众参

与调查表。本次公众调查表的发放对象为：义安区顺安镇长龙山村曹村

组居民。共发放 49 份，实收 49 份。其中有效调查表 47 份。主要反馈

意见和建议归纳如下： 

1、对地下水、空气造成污染，会直接影响生活，希望安排搬迁； 

2、营运期间生活污水未经处理未经处理直接排放会造成水体环境

污染，生活垃圾乱堆乱放未定时清理，且该项目对空气、土壤、水、牲

畜、农作物和村民身体健康造成影响，时间长久，无法防控，禁止施工； 

3、磷石膏堆放厂界距住宅区不到 200m，要求受污染范围内的住户

予以搬迁，对土地、鱼塘征迁，失地农民予以安置就业，没处理好之前

不得施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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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：入户发放调查表 

 

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 

6 月 14 日，我公司在义安区顺安镇长龙山村村部组织区、镇、村领

导和村民代表召开公众参与座谈会，听取公众反馈意见。（意见同

3.4.3.2） 

 

图：公众参与座谈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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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 

公众反馈的意见中关于环境影响方面的内容，我公司通知环评单位

核实、采纳并完善环评报告书相关内容。关于 37 份《建设项目环境影

响评价公众意见》中提出的征地、拆迁、安排就业等建议，依据《环境

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”第三十条 公众提出的涉及征地拆迁、财产、

就业等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无关的意见或者诉求，不属于建设项目

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内容。公众可以依法另行向其他有关主管部门

反映。“等规定，此意见不属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内

容。 

6 其他  

6.1 存档备查情况 

目前，我公司存档了《长龙山振兴、伯乐采石场等废弃矿坑及六国

化工磷石膏生态修复治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、《建

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》49 份（包括 2 份无效调查表），以备

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查询。 

6.2 其它需要说明的内容 

无。 

7 诚信承诺  

  我公司已按照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要求，在《长龙山振

兴、伯乐采石场等废弃矿坑及六国化工磷石膏生态修复治理项目环境影

响报告书》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，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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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，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

行了说明，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。 

  我公司承诺，本次提交的《长龙山振兴、伯乐采石场等废弃矿坑及

六国化工磷石膏生态修复治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》内容客

观、真实，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。 

 

 

 

 

 承诺单位：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

  承诺时间：2019 年 6 月 15 日    

   


